样表：
人工智能训练师评价表
 参评人员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：
	序号
	科目
	考核项目
	具体评价标准内容
	配分
	考评组
评分
	评分人
签字

	1
	知识成绩
	职业道德
	《思政》课程成绩
	10
	
	

	2
	
	日常表现
	辅导员日常评价
	10
	
	

	3
	
	对应课程
成绩
	《机器学习》课程成绩
	50
	
	

	4
	
	相近相关
A课程成绩
	《自然语言处理》课程成绩
	15
	
	

	5
	
	相近相关
B课程成绩
	《计算机视觉》课程成绩
	15
	
	

	合计
	100
	
	

	1
	技能成绩
	相应基本功操作课程成绩
	《机器学习》基本功操作课程成绩
	50
	
	

	2
	
	相应专业课课程成绩
	《大语言模型》实训操作课程成绩
	50
	
	

	合计
	100
	
	

	评审意见
	







评审委员会主任（考评组长）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评价单位意见
	




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1.本表满分为100分，评分合计达60分为本科目考核合格；     2.考评人员在填写评价表时，单门课成绩填写原成绩（与教务系统一致，不要填写折算成绩），合计项填写折算后成绩。
